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 （ ）执法证字第   号            （ ）市监当罚〔    〕 号   
当事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住所（住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有效身份证件及号码：                                      
联系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                   
执法人员：               执法证号：                        
执法人员：               执法证号：                        

你（单位）                            的行为，违反了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                           
                                                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警告；
罚款        元。
罚款按下列方式缴纳：
当场缴纳；
自即日起15日内通过                  缴纳罚款。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日内向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通过本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我局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需要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将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转送至      人民政府；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章）
                             年   月   日

本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执法人员已向你（单位）出示执法证件，告知你（单位）拟作出的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处罚地点：                                                  
当事人确认及签收（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执法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存档。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依照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当场作出行政处罚时所使用的文书。
一、文书适用范围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使用本文书。
二、文书制作提示
1. 本文书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编制文书编号，确保每一个文书分别标有不同编号，加以区分。
2.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主动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制作本文书当场交付当事人。
3. 当事人有主体资格证照的，按照当事人主体资格证照记载事项填写主体资格证照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住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信息。当事人是个体工商户且有字号的，以字号名称为当事人名称，同时填写经营者姓名、身份证件号码。当事人主体资格证照未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当事人主体资格证照名称及号码。
当事人是个人的，按照居民身份证记载事项填写姓名、住址及公民身份号码等信息。如无居民身份证的，填写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
4. 本文书中应当填写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概述，对当事人违法行为定性与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具体条款，以及处罚的具体内容、时间、地点。
5. 书写罚没款金额一般应当使用汉字数字，要填写正确，避免涂改。罚款缴纳方式为交至代收机构的，一般需填写代收机构名称、地址等。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二条的规定，符合相应条件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7. 本文书应当写明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为六十日，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从其规定；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8.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有关材料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交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归档保存。
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 ）执法证字第   号          （ ）市监罚〔    〕    号   
当事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住所（住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有效身份证件及号码：                                      
执法人员：               执法证号：                        
执法人员：               执法证号：                        

（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经查，（案件事实）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行政处罚告知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意见，复核以及采纳情况和理由）                                                              
                                                                  
本局认为，（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处罚依据）                                                        
                                                                  
     （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                                    
                                          的规定，构成           
                      违法事实，（现责令改正），依据             
                          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1.                                                           
    2.                                                            
    3.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     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       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日内向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复议前置：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日内向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日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章）
                                   年   月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存档。
